
中共荆门市委组织部

关于做好9月份“党员主题活动日”活动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漳河新区党委组织部，屈家岭管理区工委组织部，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9月份“党员主题活动日”定于9月5日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认真做好规定动作。严肃认真组织党员开展戴党徽、读党章、交党费等活动，切实把讲政治贯穿“党员主题活动日”全过程。

2．深入开展学习讨论。
一是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并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三个专题）开展专题讨论交流；

二是深入学习关于生活垃圾焚烧处置项目的有关内容，引导党员科学理性认识我市建设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现实需要、技术条件和重要意义，凝聚思想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三是深入学习市纪委监委关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典型案例的通报，深刻认识“四风”严重危害，坚决摈弃侥幸心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开展“党员主题活动日”活动时，党员应携带《党员手册》和学习笔记本，规范填写《党员手册》。

                          中共荆门市委组织部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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